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候選人教師連署推薦表

	被推薦院長候選人姓名
	被推薦院長候選人表示同意親筆簽名

	
	


一、連署推薦人基本資料（可打字或正楷繕寫，惟簽名欄須連署推薦人親簽）

	連署人姓名
	所屬系所
	職稱
	親自簽名欄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連署推薦人聯絡代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二、推薦理由（篇幅不足時，請另以A4紙正楷繕寫或打字）
	








1. 說明：

2. 候選人為本院各系所專任教授，須經本院專任教師三人以上連署推薦；

候選人非本院專任之教授，須經本院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。

前二項之連署人每人限連署一人。 

3. 院長候選人推薦表及資料表，收件截止日期至民國96年8月10日止(郵戳為憑)。
4. 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接附。

